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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、

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、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处置非法集

资活动中加强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工商广字〔2007〕190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、银监局、

广播影视局、新闻出版局: 

非法集资活动严重扰乱经济和社会秩序，影响社会稳定，必

须严厉打击。目前的非法集资活动，主要涉及债权、股权、商品

营销、生产经营等领域，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集资诈骗、非

法销售上市公司股票、非法发行债券等形式。一些非法集资活动

利用广告扩大影响，对非法集资活动起到推波助澜作用;有的非

法集资活动变换手法，以招商、经营等形式为幌子，欺骗和诱导

群众参与，其广告的隐蔽性强，给广告经营单位的审查、广告监

管机关的管理以及公众识别造成很大难度。处置非法集资活动政

策性强，涉及面广，敏感度高，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研究处置非法

集资工作会议精神，及时制止涉嫌非法集资活动广告，有效打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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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法集资活动，根据国家法律有关规定，现就处置非法集资活动

中涉及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 

一、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非法集资活动广告的危害性，重

视和加强对非法集资活动广告的审查和管理。未经国家有关部门

批准，以吸收存款、发行股票、债券、彩票、投资基金或者其他

债权凭证的形式，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活动，不得以任何方式

发布广告。 

二、禁止发布含有或者涉及下列活动内容的广告: 

(一)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非金融单位和个人以支付或变

相支付利息、红利或者给予定期分配实物等融资活动; 

(二)房地产、产权式商铺的售后包租、返租销售活动； 

(三)内部职工股、原始股、投资基金以及其他未经过证监会

核准，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活动; 

(四)未经批准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活动; 

(五)地方政府直接向公众发行债券的活动; 

(六)除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发行的福利彩票、体育彩票之外的

彩票发行活动; 

(七)以购买商品或者发展会员为名义获利的活动; 

(八)其他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社会集资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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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发布涉及投资咨询业务、金融咨询、贷款咨询、代客理

财、代办金融业务活动的广告，广告发布者应当确认广告主的主

体资格，查验广告主营业执照是否具有相应的经营范围。 

四、商品营销、生产经营活动的广告不得出现保本、保证无

风险等内容。房地产销售、造林、种养殖、加工承揽、项目开发

等招商广告，不得涉及投资回报、收益、集资或者变相集资等内

容。 

五、在涉及集资内容的广告中，不得使用国家机关或者国家

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，包括在职的和已离职的，健在的和已去世

的中央、地方党政领导人的题词、照片等。 

六、广告发布者应当增强广告审查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，

在审查广告中，认为广告中含有与集资活动有关的内容，应当查

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原件，广告主不能提供的，

可以拒绝发布，并主动向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 

广告发布者由于未查验证明、未核实广告内容，导致非法集

资活动广告发布的，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情节严重的，由广

告监管机关依据《停止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广告业

务实施意见》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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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对于公安机机关认定涉嫌经济犯罪以及有关职能部门认

为已经构成或者涉嫌构成非法集资活动的，广告发布者应当立即

停止发布与该活动有关的任何形式的广告。违者，属于违反《广

告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行为，由广告监管机关依照《广告法》

第四十一条规定处罚。 

请迅速将本通知内容传达至本辖区有关部门和广告经营、发

布单位。执行中遇有问题，及时上报。 
 


